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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 
 

《民用核安全设备核安全2、3级泵设计和制造单位 

资格条件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 
 

一、修订背景 

2018年6月我部发布《民用核安全设备核安全2、3级泵设计和制

造单位资格条件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2018版资格条件），明确核

安全2、3级泵设计和制造申请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。随着泵行业

发展与核安全管理要求的提升，2018版资格条件中部分内容已与行

业实际发展不相匹配，为进一步明确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，我部启

动了对2018版资格条件的修订工作。 

二、修订内容 

本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核安全2、3级泵设计制造申请单位取证、

变更、延续应具备的业绩要求，对资格条件适用范围、法人资格要

求、人员要求、厂房和装备要求、技术能力要求及业绩要求等进行

了修订。 

（一）进一步优化管理要求 

对申请单位存在子公司的情况进行了规定；规范质量保证要求，

强调质量管理经验以及HAF003体系建立与运行能力；增加持证单位

较少或填补国内空白等许可申请的规定等。 

（二）进一步规范人员资质要求 

明确工程技术人员数量在本单位涉核在职人员总数的占比，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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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、顾问、退休返聘、劳务派遣、不缴纳社保等情况不计入工程技

术人员及在职人员统计范围；依据新修订发布的HAF602、HAF603，

增加技能评定及授权等内容，规范焊工、焊接操作工以及无损检验

人员数量以及级别要求，调整优化设计人员、计量检定员资格限定

要求等。 

（三）进一步明确业绩相关要求 

本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取证、变更、延续业绩要求。针对取证

和变更申请，明确应具有5年以上和近5年内的核设施中非核级相同

设备品种的供货业绩且有定量要求。针对延续单位，要求申请单位

在持证周期内应具有原许可活动范围内的供货业绩或正在执行的合

同，且仍满足《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所要求的

各项条件。 

（四）适当提升了持证单位能力 

本次修订对核安全2、3级泵申请单位人员资质、厂房和装备要

求、技术能力要求均有所提升。明确要求申请单位应具备为核设施

提供非核级泵的业绩且有定量要求，适当提高了取证申请的相关业

绩门槛，有利于引入更有实力的企业，提升核安全2、3级泵设计、

制造单位整体能力。 

 

 


